
新竹市（民防團隊全銜）編組人員名冊
編

號

編組職稱姓 名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職

業

役

別

聯 絡 電 話住 址參加日期待 命 服 勤 位 置

01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於本單位內候令

實施。

02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附件3
編組完成後，本名冊為限閱文
件，非因公務不得任意對外洩
漏，違反者，依法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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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自 動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附

註

1、  本編組名冊電腦檔案編製一式三份，一份由編組團隊留存，一份由編組團隊之直屬上級團隊留存，一份由民防

總隊（特種防護團） (秘書單位：本府警察局，請以電子郵件 E-mail：414443@ems.hccg.gov.tw，俾利建檔)

留存。身分證後4碼得以× × × ×代替。

2、 待命服勤位置為依(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成員

預定報到之位置。

mailto:jk8186@hchpb.gov.tw

